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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政字〔2023〕32号




泗水县人民政府
[bookmark: BKsubject]关于印发泗水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现将《泗水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泗水县人民政府        
2023年4月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泗水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

总则
新形势下，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为引领，紧紧围绕我县“十四五”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四个建设”中心任务，系统谋划部署“十四五”期间全县矿产资源领域主要任务和改革发展重要举措，为我县高质量发展提供能源资源保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实施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55号）《济宁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泗水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按照《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 年）编制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43号）《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全面开展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编制工作的通知》（鲁自然资字〔2020〕47号）和《市县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编制要点》(自然资办发〔2020〕19号) 等相关文件要求，编制《泗水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对省、市规划进一步的细化、落实，是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指导性文件，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活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重要依据，是依法开展矿产资源管理的基础。
《规划》适用于泗水县所辖行政区。
《规划》基期为2020年，规划期2021―2025年，展望到2035年。
[bookmark: _Toc460148013][bookmark: _Toc124492572][bookmark: _Toc460501209]一、现状与形势 
[bookmark: _Toc24891][bookmark: _Toc124492573][bookmark: _Toc460148016][bookmark: _Toc460501212][bookmark: _Toc460501210][bookmark: _Toc460148014]（一）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2020年，全县生产总值实现185.73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1.75亿元、增长3.6％，第二产业增加值47.84亿元、增长3.1％，第三产业增加值86.14亿元、增长3.7％。分行业看，工业增加值37.37亿元、增长4％，批发零售业增加值14亿元、下降11.9％，交通运输邮政仓储业增加值5.16亿元、増长0.2％，住宿餐饮业增加值3.37亿元、下降6.2％，金融业增加值9.89亿元、增长13.7％，房地产业增加值11.09亿元、增长1.0％，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2.34亿元、增长46.8%，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加值2.18亿元、下降20.1%，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增加值1.82亿元、增长7.8%，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增加值1.43亿元、下降2.4%。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27.9:25.8:46.4。三次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25.4％、29.4％、45.2％，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9、1、1.6个百分点。全县人均GDP达到34211元，按可比价增长5.5％。
[bookmark: _Toc124492574]（二）矿产资源现状
1.矿产资源概
至2020年底，泗水县已发现矿产26种，其中查明矿产资源储量的13种，其中金属矿产5种（金、铜、铁、镍、钴），非金属矿产以石灰岩、花岗岩为主，水气矿产1种（矿泉水）。其中，非金属矿产和矿泉水是泗水县优势矿产。
至2020年底，泗水县主要矿产保有资源量，水泥用灰岩3.52亿吨，溶剂用灰岩1.65亿吨，建筑用花岗岩1.47亿吨。
2.地质调查现状
1:20万～1:25万新泰市幅区域地质、物探、化探及水文地质调查已覆盖全县区域。1:5万泗水县幅区域地质调查810平方千米，占全县总面积的72.45%。
3.矿产资源勘查现状
在泗水县的矿产资源中，石灰岩等非金属矿产勘探程度较高，达到详查-勘探工作程度，其它矿产勘查程度低。至2020年底，全县无探矿权设置。
4.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1）开发利用现状
2020年，全县正在开发利用矿产6种，非金属矿产5种（水泥用灰岩、建筑石料用灰岩、建筑用花岗岩、水泥配料用泥岩、砖瓦用页岩），水气矿产1种（矿泉水）。全县矿产资源开采总量752.64万吨，从业人员399人，矿业总产值151302.15万元，利润总额46491.65万元，主要集中在水泥用灰岩和建筑石料用灰岩。
（2）采矿权设置现状
截止到2020年底，全县采矿权共11个，其中水泥用灰岩矿2个，建筑石料用灰岩矿4个，矿泉水2个，水泥配料用泥岩1个，砖瓦用页岩1个，建筑用花岗岩1个。
[bookmark: _Toc124492575][bookmark: _Toc95986949]（三）上轮规划实施成效
上轮规划的实施对泗水县优化开发利用结构与布局，改善矿山地质环境，推进绿色矿业发展，提升矿产资源管理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1.开发利用结构与布局不断优化
截止到2020年底，全县矿山总数为11个，大中型矿山比例达到100%，比2015年提高了45%。整合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矿业总体布局趋向合理，规范了矿业市场、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开采。
2.矿山地质环境明显改善
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方案》和国家五部局《关于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结合泗水县实际情况，制定下发了《泗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已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的通知》（泗政字〔2018〕33号），成立泗水县已关闭露天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全市已关闭露天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累计治理面积206.1公顷，治理总投资金额8873.16万元。地质地貌景观得到明显改善。
3.绿色矿业发展成效显著
高度重视绿色矿山建设，开展“挂牌督战”行动，夯实层级责任，确保责任和目标“双落实”。泗水县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重视绿色矿山建设，将绿色矿山建设纳入矿政管理全过程，积极探索矿山绿色发展新途径，开展绿色矿山建设工作，充分发挥绿色矿山建设示范引领作用，1家矿山已纳入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其它矿山正按规范要求创建绿色矿山。
4.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进一步深化
落实自然资源部、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要求，全面推行矿业权竞争性出让、严格控制协议出让。在科技管矿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先后建成7家露天矿山实时监测，实现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的有效监测监管，进一步提升科技管矿水平。
5.存在问题
石灰岩、花岗岩资源量丰富，分布集中，矿山开采规模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需持续推进，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力度需进一步加大。
[bookmark: _Toc124492576]（四）形势与要求
1.经济发展需要资源安全保障
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的刚性需求依然强劲，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事关泗水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矿业产业需转型升级
矿山企业盈利比重降低，加快矿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新能源、环保及高附加值矿业势在必行。
3.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资源勘查开发向绿色方向转变
泗水县是省级生态功能区，市确定的生态涵养保护区。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统筹协调资源勘查开发，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紧迫任务。
[bookmark: _Toc460501214][bookmark: _Toc124492577][bookmark: _Toc460148018]二、指导原则与目标 
[bookmark: _Toc460501215][bookmark: _Toc460148019][bookmark: _Toc124492578]（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创新质量及供给侧改革，实现资源优化绿色发展。统筹部署全县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调控矿产资源开发总量，优化矿业结构与布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矿山地质环境协调发展，切实发挥规划的宏观指导和监管依据作用，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bookmark: _Toc460148020][bookmark: _Toc124492579][bookmark: _Toc460501216]（二）基本原则
[bookmark: _Toc460148021][bookmark: _Toc460501217]1.加强勘查、保障资源
加大矿产勘查开发力度，以水泥用灰岩、矿泉水为重点，实现找矿突破，提高资源保障程度，优化完善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国家矿产资源战略安全。
2.节约集约、保护开采
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利用与节约并举，保护和节约放在首位的原则。以保护、节约的要求指导开发利用，以开发利用的成效来体现保护、节约。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合理调控矿产资源开发总量和开发矿种，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3.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加强绿色矿山建设，坚持绿色勘查、绿色开发，实现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
[bookmark: _Toc124492580]（三）2025年规划目标
1.基础地质调查
分解落实市规划中特色地质小镇调查涉及泗水县内的区域，打造美丽地质特色镇（村）。
2.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2025年，矿山总数控制在12个，固体矿山大中型比例100%，矿产资源布局更趋合理。固体矿产年开采总量控制在1460万吨，其中水泥用灰岩523万吨、建筑用石料（灰岩、花岗岩）900万吨、水泥配料用泥岩30万吨、砖瓦用页岩7万吨。矿泉水年开采总量控制在10万吨。
3.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
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编制并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做到“边开采、边治理”，依法履行矿山地质环境监测、保护与治理义务。加强对《济宁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2018-2025年）》执行情况的监督管理，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任务。
4.绿色矿业发展
全面提升绿色矿山建设水平，加强对纳入绿色矿山名录矿山的动态监管，新建矿山要全部按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规范）要求规划、设计、建设、运营，投产1年内必须完成绿色矿山建设任务。到2025年，全县生产矿山绿色矿山建成率达到100%（专栏一）。
专栏一  “十四五”期间泗水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主要指标
	类  别
	指标名称
	指标
单位
	指标值
	指标
属性

	矿产资源勘查
	探矿权总数
	个
	3
	预期性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矿山数量
	个
	12
	预期性

	
	固体矿产年开采总量
	矿石万吨
	1460
	预期性

	
	水泥用灰岩
	矿石万吨
	523
	预期性

	
	建筑用石料（石灰岩、花岗岩）
	万吨
	900
	预期性

	
	水泥配料用泥岩
	万吨
	30
	预期性

	
	砖瓦用页岩
	万吨
	7
	预期性

	绿色矿业发展
	生产矿山绿色矿山建成率
	%
	100
	预期性


[bookmark: _Toc124492581]（四）2035年展望目标
到2035年，矿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实现，地质工作服务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彰显有力，矿产资源结构布局稳定成型，矿业开发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矿业高质量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一致。大中型智能矿山建设基本完成，形成绿色矿业发展新格局。矿产资源管理和矿业权市场监管制度更趋完善。
三、矿产勘查开发与保护布局
（一）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调控方向
落实省、市规划，根据泗水县勘查开采实际，将矿泉水确定为泗水县重点勘查矿种。将建筑用石料确定为泗水县重点开采矿种。水泥用灰岩为限制勘查开采矿种。严格矿业权出让登记管理，依据资源供需形势，对其开采总量进行调控。
重点勘查矿种，积极争取省、市、县财政资金投入，深入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力争实现找矿新突破，优先投放探矿权，加大勘查力度，严格规范探矿权人准入条件，做到绿色勘查，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
重点开采矿种，优先投放采矿权，提高准入条件和保障能力，同时鼓励矿山企业提升生产规模，规模化开采，通过科技创新，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强资源循环利用。
[bookmark: _Toc124492584]（二）矿产资源产业重点发展区域
围绕济宁市“一心两廊三带”空间发展格局，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空间战略与要素配置有效衔接、发展战略与空间基底有机统一，塑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主体功能明显的区域发展空间。强化矿产资源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作用，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与有效供给，立足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特色产业和生态环境等多方综合条件，结合推动全市科学发展、完善区域发展格局、拓展发展空间等相关战略要求，结合成矿地质条件、资源分布特点统筹全市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区域布局。将泗水县划分为邹城—泗水建材及非金属矿业经济区。
邹城—泗水建材及非金属矿业经济区
包括邹城市东部、曲阜市中东部、泗水县大部地区，区内拥有水泥用灰岩、建筑石料等多种资源，现已开发利用的矿产有水泥用灰岩、电气石、建筑石料。矿业总产值16.81亿元，占全市建材非金属矿的65.7%，综合利用446万元，利润2.69亿元。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今后的工作重点是提升矿产品利用价值，优化延伸产品开发链条，增强深加工能力，增加矿产品附加值，打造矿业经济循环产业园。对建筑石料矿山实施规模化开发，提高其经济效益；邹城市、泗水县东部建筑灰岩花岗岩丰富，应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开发，发展当地经济。加强对建材非金属矿产开发的保护，开展绿色矿业建设和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建设，打造绿色矿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和生态文明和谐区。
[bookmark: _Toc124492585]四、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 
[bookmark: _Toc124492586]（一）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
瞄准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重大发展战略，打造多领域“地质服务+基础设施”服务品牌。推进旅游地质、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服务乡村振兴。开展特色地质小镇等调查工作。
[bookmark: _Toc124492587]（二）矿产资源勘查
根据矿产资源赋存特点和开发利用现状，合理确定矿产资源勘查布局和划分勘查规划分区。对具备成矿远景和资源潜力的地区，地质矿产工作程度较高区，加强已知矿集区、矿区深部和外围找矿。结合泗水县矿产资源实际情况，重点开展水泥用灰岩和矿泉水勘查工作。
[bookmark: _Toc20168][bookmark: _Toc18309][bookmark: _Toc59122174][bookmark: _Toc17700][bookmark: _Toc9760][bookmark: _Toc25588][bookmark: _Toc25565][bookmark: _Toc72335610][bookmark: _Toc10819][bookmark: _Toc124492588]（三）勘查规划区块
1.勘查规划区块设置
落实市规划划定的勘查规划区块3个，均为空白区新设，按矿种分，水泥用灰岩区块1个，矿泉水区块2个。
2.投放时序
勘查规划区块投放要考虑与泗水县矿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结合矿业权市场经济需求，做到有序投放。投放时间均为2025年。
3.管控措施
一个勘查规划区块原则上只设一个探矿权，拟投放探矿权与勘查规划区块范围基本一致，不得变更勘查矿种和降低勘查阶段。严格勘查规划区块管理，建立和完善勘查规划区块动态管理机制。
[bookmark: _Toc124492589]五、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bookmark: _Toc15693][bookmark: _Toc59122176][bookmark: _Toc13058][bookmark: _Toc32567][bookmark: _Toc28584][bookmark: _Toc66][bookmark: _Toc72335613][bookmark: _Toc22561][bookmark: _Toc11348][bookmark: _Toc124492590]（一）开发利用强度调控
根据泗水县矿产资源分布特点、开发利用现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及下一步矿业权投放计划，提出开采总量及矿山数量。
1.开采总量调控
到2025年，固体矿产年开采总量控制在1460万吨，其中水泥用灰岩523万吨、建筑用石料（灰岩、花岗岩）900万吨、水泥配料用泥岩30万吨、砖瓦用页岩7万吨。水汽矿产年开采总量控制在13万吨。
2.矿山数量调控
规划期内，出让泗水县济河街道尖山地区矿泉水采矿权，2025年全县矿山数量控制在12个，固体矿山大中型矿山比例100%。
[bookmark: _Toc124492591]（二）开发利用规模结构
新建矿山规模要达到省及本规划确定的矿山开采最低规模标准，严把矿山准入关，严禁大矿小开、一矿多开，促进矿山企业规模化、集约化开采。
[bookmark: _Toc124492592]（三）开采规划区块
[bookmark: _Hlk59035883]1.开采区块设置情况
根据泗水县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共规划设置1个开采规划区块，矿种为矿泉水，为空白区新设。
2.投放时序
开采规划区块投放要考虑当地经济发展需求、资源环境承载力等，做到有序投放。投放时间为2022年。
3.管理措施
原则上一个开采规划区块只设一个采矿权。拟投放采矿权与开采规划区块范围基本一致，不得变更开采矿种。
[bookmark: _Toc124492593]（四）规范砂石资源有序开发
1.合理调控开采总量
落实市主要矿产资源总量调控指标。重点对建筑石料矿实行开采总量调控，制定约束性与预期性调控指标（见专栏二）。
专栏二      泗水县建筑石材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调控指标表
	调控指标名称
	单位
	2025年规划指标
	指标
属性
	备注

	建筑石料灰岩
	万吨
	640
	预期性
	

	建筑石料花岗岩
	万吨
	260
	预期性
	

	页岩（新型墙体材料）
	万吨
	7
	预期性
	


（1）集约、规模化开采建筑石料石灰岩、花岗岩
根据市场供需关系，集约、规模化开采建筑石料石灰岩、花岗岩，统筹规划调控、保护、开发。到2025年，建筑石材开采量控制在900万吨/年。
（2）控制矿山规模和采矿权投放数量
到2025年，建筑用石料（石灰岩、花岗岩）采矿权数控制在5个。使采矿权设置数量及矿山布局合理化。
（3）管控措施 
依据环境保护和运输半径合理设置砂石矿山开采布局。在“三区两线”可视范围内严禁设置开采建筑石料等露天矿山。要与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区域的管理要求做好衔接。
统筹各砂石矿产的开发布局，促进资源优势互补统筹，鼓励砂石资源的区域合理调配。实行砂石采矿权总量控制、规模控制，合理制定采矿权地域，分时序出让计划，推进砂石集约化、规模化、基地化生产。
为实现采矿权100%“净矿”出让，打造和谐地矿关系，在拟设矿山和基建矿山周边，预留砂石矿山配套建设用地，推动砂石矿山配套建设用地同步出让。计划在戈山北500米处预留300亩建设用地，在北纪埠矿矿区东北侧500米处预留100亩建设用地，在凤仙山矿修复区西南侧预留100亩建设用地。
综合运用政府引导、市场调节等手段，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大型骨干企业，通过兼并、收购、整合等方式，对现有砂石资源矿山企业进行整合重组，着力打造开采规范、生态环保、安全生产、集约高效的大型矿山企业。
鼓励对现有矿山的尾矿尾渣等进行综合利用，加大机制砂的研发应用，鼓励利用尾矿尾渣、石粉、泥粉、建筑垃圾等研发新型建筑材料。
支持已有采石场剩余和毗邻资源再利用。对于已关闭、废弃或采矿权已灭失的采石场，原矿区范围或毗邻区域仍有资源的，支持鼓励在完善相关手续后，依法依规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重新出让采矿权，促进资源科学合理安全再利用。
推动砂石生产企业与废石、尾矿产生企业形成合作，大力推广相关先进技术产业化应用，促进跨行业、跨领域的产业协同和政策协同，更好更快地推进砂石产业发展。
[bookmark: _Toc460148037][bookmark: _Toc460501233][bookmark: _Toc124492594]六、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区生态修复
[bookmark: _Toc124492595][bookmark: _Toc460148038][bookmark: _Toc460501234]（一）绿色矿山
1.绿色矿山建设总体思路
按照“政府引导、部门联动、企业主建、社会监督”总体思路，落实国家和省级绿色矿山标准体系制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专家智库的促进作用，持续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实施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升行动，加强绿色矿山名录动态管理，推进矿业转型升级，探索矿地和谐发展新途径，基本实现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企业管理规范化、生产工艺环保化、矿山环境生态化、矿地关系和谐化，形成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绿色矿山新格局。
2.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新建矿山按照标准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生产矿山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压实绿色矿山建设责任主体，加快升级改造，逐步达标。统筹谋划“十四五”期间绿色矿山建设工作，逐步推进生产（建设）矿山的绿色矿山建设，到2025年，泗水县绿色矿业格局基本形成。
[bookmark: _Toc124492596]（二）矿区生态保护修复
1.新建矿山
严格新建矿山生态保护准入条件，新建矿山必须达到绿色矿山标准。强化源头管理，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新建矿山制定从生产到闭坑矿区生态保护修复的全面规划，形成“采前有规划，过程能控制，采后可修复”准入制度。严格落实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实行边开采边治理，对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和占损土地进行治理恢复。
2.生产矿山
加强源头控制、预防和控制相结合，生产矿山企业依法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实现边生产边治理。落实矿山企业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主体责任，强化对采矿权人主体责任的社会监督和执法监管。规范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基金使用。
3.历史遗留废弃矿山
开展“三区两线”可视范围内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治理，配合完成《泗水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2018-2025年）》确定的“三区两线”可视范围内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治理任务。有计划有重点的开展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工作。
[bookmark: _Toc460148044][bookmark: _Toc124492597][bookmark: _Toc460501238]七、规划实施管理
[bookmark: _Toc124492598][bookmark: _Toc226339580][bookmark: _Toc474923972]（一）加强组织领导
《规划》由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批，泗水县人民政府发布实施。要加强组织领导，及时组织研究解决规划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推进规划的实施。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做好政策衔接，推进目标任务落地落实。强化规划的权威性、严肃性，切实发挥好矿产资源规划的管控作用。
[bookmark: _Toc124492599]（二）实施监督评估
规划评估是保障规划有效实施的必要环节。有关部门要加强规划落实执行情况的监督，定期组织开展规划实施情况评估，全面分析检查规划实施效果及各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完善规划实施工作安排，为矿产资源管理决策和规划调整、修订提供基础信息和依据。
[bookmark: _Toc124492600]（三）加大宣传力度
规划发布实施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充分利用多种方式宣传规划的主要内容，提高社会各界对规划的认知度，增强矿产资源保护意识，更全面、详细了解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绿色矿山建设等相关方面内容，为规划实施和管理奠定基础。全面推进社会公众参与，提高公众对规划的认知度、满意度。
[bookmark: _Toc124492601]（四）规划调整
本规划一经批准，由泗水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规划实施期间，针对因地质勘查重大发现、市场条件、技术条件、实施重大项目等发生重大变化，可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结构和布局、勘查开采规划区块等规划内容进行调整。规划调整，应由原编制机关向原批准机关提出申请，经批准机关同意后生效。
[bookmark: _Go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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